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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聘任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行

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

２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副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张丽洁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４－１２－０１

过往从业经历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任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易员；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任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任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副总监；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任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兼总经理助理；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至今，任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兼任鑫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至今，兼任

鑫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本科学历、硕士学位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总经理助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王辉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４－１２－０１

过往从业经历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市分行非银行处；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任南京证券公司上海营业部副总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任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威海路营业部及上海

营销中心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至今， 任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市场

官。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本科学历、硕士学位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总经理助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史少杰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４－１２－０１

过往从业经历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任乌鲁木齐商业银行计划资金部、资金营运部

组长；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任招商银行总行金融市场部主管；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任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专户投资总监；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至今，任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至今，兼任鑫

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总经理。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总经理助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陈宇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４－１２－０１

过往从业经历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任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高级项目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任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任职于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筹备组；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至今，任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营运官。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本科学历、硕士学位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经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通讯表决会议通过， 并按规定

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和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分别由中基协高备函［

２０１４

］

８２

号、

８３

号、

８４

号、

８５

号文件确认备案。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000038

证券简称：深大通 公告（编号）：

2014-039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 会议的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12

月

02

日下午

14:50

分

（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02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

00－15:00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01

日下午

15:

00

至

2014

年

12

月

02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地点：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珠江路与武夷山路路口青岛广顺房地产开发公司

傲海星城会议室

5

、会议主持人：许亚楠董事长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三、 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的代表共计

16

人，代表股份数额为

43,305,

89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00%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

人，代表公司股份

43,101,098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44.79%

。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5

人， 代表公司股份

204,8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1%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山东慧勤师事务所冯恩杰律

师、毛云龙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 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一：关于选举皇甫晓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详见

2014

年

11

月

14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的《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1

、表决情况：

同意

43,134,09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

； 反对

171,8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

决情况：

同意

33,000

股，占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11％

；

反对

171,800

股，占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89％

；

弃权

0

股，占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2

、表决结果：提案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山东慧勤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冯恩杰、毛云龙

3

、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山东慧勤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2

月

02

日

证券代码：

000880

证券简称：潍柴重机 公告编号：

2014-029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12

月

2

日（星期二）下午

14:30

（

2

）网络投票时间：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

2014

年

12

月

2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

2014

年

12

月

1

日下午

15:00-2014

年

12

月

2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地点：山东潍坊公司会议室（山东省潍坊市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富海大街

17

号）

3

、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徐宏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8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41,179,

821

股，占公司总股本

276,100,500

股的

51.13%

。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40,965,5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1.06%

。

2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14,32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8%

。

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等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许军利律

师、谭伟业律师对本次大会进行见证。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股数

141,115,52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5%

；反对

股数

64,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5%

；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

。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股数

150,02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70.00%

；

反对股数

64,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30.00%

；

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

。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许军利、谭伟业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现行章程及其他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六、本次会议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0880

证券简称：潍柴重机 公告编号：

2014-030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战略发展规划的需要，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已将公司办公地址迁至山

东省潍坊市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富海大街

17

号，现将变更后的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1

、办公地址：山东省潍坊市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富海大街

17

号

2

、邮政编码：

261108

3

、投资者联系电话：

0536-2098018

4

、传真号码：

0536-2098020

公司注册地址、网址、电子邮箱等其他联系方式未发生变更。

上述联系方式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正式启用，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0892

证券简称：星美联合 公告编号：

2014-59

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特别议案，需经全体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审议通过。根据该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比例为

65.11%

，故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

、本次会议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4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5

、由于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未获表决通过，上市公司将敦促控股股东上海鑫以实业有限公

司在

5

个工作日内披露对履行承诺事项的整改计划。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12

月

02

日

(

星期二

) 14:30

。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12

月

01

日

～2014

年

12

月

02

日，其中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

2014

年

12

月

02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14

年

12

月

01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15:00～2014

年

12

月

02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

当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江北区北城天街

11

号重庆凯悦酒店

6

楼沙龙一厅会议室。

3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会秘书（兼任总裁）徐虹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11

月

27

日。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062

人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有

24

人，通过网络投票

的有

1038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23,327,26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18%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

24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2,995,306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4.23%

。

3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1038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10,331,9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95%

。

4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

106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

123,327,26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18%

。

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聘请的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

、本次会议要审议的议案《关于变更承诺事项的议案》是由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鑫以实业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上海鑫以

"

）提议的， 上海鑫以持有本公司股份

106,938,440

股， 占总股本的

25.84%

，符合提议股东的条件，其程序合规。

有关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12

、

28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站的相关公告内容。

2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需经全体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

3

、上海鑫以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不计入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4

、表决结果

同意

80,301,3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65.11%

；反对

42,706,1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

34.63%

；弃权

319,74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26%

。

其中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0,301,380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11%

；反对

42,706,140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63%

；弃权

319,748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

。

本议案未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及指派王应、殷勇律师予以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所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方

式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７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９７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１１

、

１２２２１５

、

１２２２２２

、

１２２２６７

债券简称：

１１

永泰债、

１２

永泰

０１

、

１２

永泰

０２

、

１３

永泰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

日以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１４

：

３０

在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

北街

９

号双喜广场

２７

层公司会议室召开， 网络投票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二）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情况。

１

、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和代理人总数

９６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

，

４４９

，

０８６

，

７２６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４０．９９

２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

，

４４５

，

３０９

，

３４８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４０．８８

３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９５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３

，

７７７

，

３７８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０．１１

（三）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现场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徐培忠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８

人，出席

７

人，独立董事刘

春芝女士请假未能出席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董事会秘书王军先生出席会议；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二、报告和提案审议情况

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分行申请专项授信的议案

１

，

４４６

，

１０９

，

６４８ ９９．７９ ２

，

２４７

，

４００ ０．１６ ７２９

，

６７８ ０．０５

通过

２

关于公司为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

，

４４５

，

９７７

，

２４８ ９９．７９ ２

，

８４８

，

０６０ ０．２０ ２６１

，

４１８ ０．０１

通过

３

关于公司为山西灵石华瀛荡荡岭煤

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

，

４４５

，

９３５

，

２４８ ９９．７８ ２

，

３８２

，

１００ ０．１６ ７６９

，

３７８ ０．０６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杨晖律师、赵世波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１

、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四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７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９８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１１

、

１２２２１５

、

１２２２２２

、

１２２２６７

债券简称：

１１

永泰债、

１２

永泰

０１

、

１２

永泰

０２

、

１３

永泰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

１１

永泰债”公司债券回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回售代码：

１００９３８

回售简称：永泰回售

回售价格：

１００

元

／

张

回售申报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回售资金发放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特别提示：

１

、根据《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所设定的利率

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本公司有权决定是否在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债券简称：

１１

永泰债，

代码：

１２２１１１

）存续期限的第

３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前的市场环境，本公司决定不上调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即本期债券存续期后

２

年的票面利

率仍维持

７．１０％

不变。

２

、根据《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所设定的公司

债券回售条款，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

３

个计息付息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原定于每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因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为周日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支付；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将其持有的本期债

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本公司。

３

、“

１１

永泰债”债券持有人可按本公告的规定，在回售申报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对其所持

有的全部或部分“

１１

永泰债”债券进行回售申报登记，如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登记的，则视

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维持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的安排。

４

、“

１１

永泰债”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一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

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５

、本次回售等同于“

１１

永泰债”债券持有人于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以

１００

元

／

张的价格卖出“

１１

永泰债”债券。

６

、本公告仅对“

１１

永泰债”债券持有人申报回售的有关事宜作简要说明，不构成对申报回

售的建议，“

１１

永泰债”债券持有人欲了解本期债券回售的详细信息，请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阅相关文件。

７

、本次回售资金发放日指本公司向有效申报回售的“

１１

永泰债”债券持有人支付本金及

当期利息之日，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一、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文中含义如下：

发行人、本公司、永泰能源 指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

永泰债、本期债券 指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

回售 指

“

１１

永泰债”债券持有人可选择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

１１

永泰债”债

券在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按面值回售给

本公司

回售申报日 指 “

１１

永泰债”债券持有人可以申报回售的登记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

付息日 指

“

１１

永泰债”的利息每年支付一次，为债券存续期每年的

１２

月

１４

日（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本年度付息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回售资金发放日 指

本公司向有效申报回售的“

１１

永泰债”债券持有人支付本金及当期利

息之日，即“

１１

永泰债”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二、“

１１

永泰债”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

２

、债券简称：

１１

永泰债

３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１１

４

、发行总额：人民币

５

亿元

５

、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期债券为

５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

择权与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６

、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７．１０％

，在债券存续期前

３

年的票面利率固定不变。在本

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３

年末，如公司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债券存续期

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

３

年票面年利率加上上调基点， 在债券存续期后

２

年固定不

变；若公司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后

２

年票面利率仍维

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

１１

永泰债”公司债票面利率不调整的公告》，决定不上

调本期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即：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后

２

年的票面年利率仍为

７．１０％

，并在债

券存续期内后

２

年固定不变。

７

、利率上调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上调幅度为

１～２００

个基点（含本数），其中一个基点为

０．０１％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

日，

公司发布了《关于“

１１

永泰债”公司债票面利率不调整的公告》，决定不上调本期公司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

８

、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公司

债券持有人有权在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年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公

司。

在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年付息日前

５

至

１０

个交易日内，发行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连续发布回售公告至少

３

次。 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应在回售

申报日，即为本期公司债券第

３

年的付息日之前的第

５

个交易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通过指定的

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

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则不再享有回售权。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年付

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相关业务规

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第

３

年付息日后的三个交易日内，发行人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

９

、计息期限（存续期间）：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计息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１０

、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每年的

１２

月

１４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１１

、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１２

、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１３

、资信评级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５

日，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跟踪评级，公司的主体长期

信用等级维持为

ＡＡ＋

，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维持为

ＡＡ＋

。

１４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５

、债券受托管理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三、回售价格

根据《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约定，回售的

价格为债券面值（

１００

元

／

张）。以

１０

张（即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１

，

０００

元。

四、回售申报日

回售申报的登记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１１

永泰债”在本次回售申报日将继续交易。

五、回售部分债券付款安排

１

、回售资金到账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２

、回售部分债券享有当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期间利息，利率为

７．１０％

。付

息每手（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

１１

永泰债”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７１．００

元（含税）。

３

、付款方式：发行人将依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申报登记结果

对“

１１

永泰债”回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该回售资金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再由该证券公司在

回售资金到账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六、回售申报程序

１

、申报回售的“

１１

永泰债”债券持有人应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正常交易时间内（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申报代码为

１００９３８

，申报方向为卖出，回

售申报一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

被注销。在回售资金发放日之前，如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

业务失效。

２

、“

１１

永泰债” 债券持有人可对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有权回售的债券申报回售。“

１１

永泰

债”债券持有人在回售申报日内不进行申报的，视为对回售选择权的无条件放弃。

３

、对“

１１

永泰债”债券持有人的有效回售申报，公司将在本年度付息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委托登记机构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

七、回售实施时间安排

时间 事项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发布关于公司债券回售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 发布关于公司债券回售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５

日 发布关于公司债券回售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回售申报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发布关于回售申报情况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发布关于回售结果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本次回售资金发放日，有效申报回售的“

１１

永泰债”完成资金清算交割

八、风险提示及相关处理

１

、本次回售等同于“

１１

永泰债”债券持有人于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以

１００

元

／

张的价格卖出“

１１

永泰债”债券。请“

１１

永泰债”持有人对是否申报本次回售

作出审慎判断和决定，本公告不构成对本期债券持有人是否行使回售选择权的建议。

２

、上交所对公司债券实行“净价交易，全价结算”，即“

１１

永泰债”按净价进行申报和成交，

以成交价格和应计利息额之和作为结算价格。

九、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

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３

］

６１２

号）等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

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本期债券利息的个人所得税将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

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居民企业，其债券

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１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

人投资者；（

２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３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２０％

征收；（

４

）征税

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５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

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

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取得的“

１１

永泰债”利息应缴纳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代扣代缴。

十、联系方式

１

、发行人

公司名称：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培忠

办公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街

９

号双喜广场

２７

楼

联 系 人：李军、居亮

联系电话：

０３５１－８３６６５０７

、

８３６６５１１

传 真：

０３５１－８３６６５０１

邮 编：

０３０００６

２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

公司名称：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联 系 人：张宜霖、肖伟波、刘桂恒、杨肖璇、高宏宇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７６３５９５

传 真：

０２１－６８７６２３２０

邮 编：

２００１２２

３

、托管人

公司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徐瑛

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电 话：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１１４

邮 编：

２００１２０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四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390

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

2014-138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使用部分非公开发行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

2013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超募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

公司（含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的部分超募资金和自有闲置资金（其中首次公

开发行超募资金不超过

5,000

万元，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超过

28,000

万元）购买一年以内保

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为控制风险，以上额度内资金只能购买一

年以内保本型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证券投资，不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股票及其衍生品以

及以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的理财产品。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本方案相关事

宜，授权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均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根据上述决议，子公

司贵州科开医药有限公司择机购买了理财产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2014

年

11

月

28

日，贵州科开医药有限公司出资

10,000

万元部分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购买

中国工商银行理财产品：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

专

户型

2014

年第

234

期

D

款。具体情况如下：

1

、存款本金

:10,000

万元

(

人民币壹亿元整

)

；

2

、交易日

: 2014

年

11

月

28

日 ；

3

、起息日

: 2014

年

11

月

28

日 ；

4

、到期日

: 2015

年

3

月

2

日 （遵循工作日准则）；

5

、预期年化收益率

: 2.55 %+1.65 %*N/M ( 2.55%

及

1.65%

均为预期年化收益率，

M

为

91

天

)

。

6

、收益分配：本金于产品到期日到账，收益于产品到期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到账。

7

、收益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8

、投资方向：本理财产品本金部分纳入中国工商银行内部资金统一运作管理，收益部分

投资于与欧元兑美元汇率挂钩的衍生产品，产品收益与国际市场欧元汇率在观察期内的表现

挂钩。

9

、资金来源：公司部分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10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无关联关系。

11

、风险提示：

11.1

市场风险：投资者的收益与挂钩指标在观察期内的表现挂钩，若观察期内挂钩指

标波动幅度较大，以致曾达到或曾突破预设区间上限或下限，则投资者仅能获得较低的收益

水平。

11.2

利率风险：在本产品存续期内，如果市场利率大幅上升，本产品的年化收益率不随

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投资者获得的收益率有可能低于实际市场利率。

11.3

流动性风险：本产品的本金及收益将在产品到期后一次性支付，其产品存续期内

不接受投资者提前支取，无法满足投资者的流动性需求。

11.4

产品不成立风险：投资者投资本产品可能面临产品不成立风险，即产品说明书中约

定：如募集规模低于

1

亿元，中国工商银行有权宣布本产品不成立；在产品起始日之前，如市场

发生剧烈波动， 经中国工商银行合理判断难以按照产品说明书约定向投资者提供本产品时，

中国工商银行有权宣布本产品不成立。此时，投资者应积极关注中国工商银行相关公告，及时

对退回资金进行在投资安排，避免因误认为结构性存款产品按原计划成立而造成的投资机会

损失。

11.5

信息传递风险： 中国工商银行将按照本产品说明书约定进行产品信息披露，投资

者应充分关注并及时查询工商银行披露的本产品相关信息。

11.6

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因自然灾害、社会动乱、战争、罢工等不可抗力因素或系

统故障、通讯故障、电力中断、投资市场停止交易等意外事件或金融危机、国家政策变化等情

形的出现可能对本产品的成立，投资运作、资金返还、信息披露、公告通知造成影响，甚至导致

本产品收益降低乃至本金损失。对于由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导致的任何损失，投资者须

自行承担，中国工商银行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12

、应对措施：

12.1

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

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12.2

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由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 不定期对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审计、核实。

12.3

独立董事应当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独立董事在公司审计部

核查的基础上，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为主。同时，独立董事应在定期报告中发表相关的独

立意见。

12.4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12.5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 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低风险投资理财以及

相应的损益情况。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在保障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运作和研发资金需求及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

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非公开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风险较低。公司本次投

资理财产品已统筹考虑公司投资项目计划和产品赎回的灵活度，因此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生产

经营，并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

、

2013

年

12

月

30

日， 公司出资

5,000

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招商银行点金公司理财之人

民币点金池

2

号理财产品。详情请参见刊登于

2014

年

1

月

2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该理财

产品已于

2014

年

1

月

2

日赎回。

2

、

2014

年

1

月

9

日，公司出资

3,500

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中国农业银行

"

本利丰步步高

"

2013

年第

1

期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详情请参见刊登于

2014

年

1

月

11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

公告》。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1

月

14

日赎回。

3

、

2014

年

1

月

14

日， 公司出资

3,500

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中国农业银行

"

金钥匙·汇利

丰

"2014

年第

6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详情请参见刊登于

2014

年

1

月

16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

告》。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2

月

21

日到期。

4

、

2014

年

5

月

26

日，公司出资

3,000

万元部分超募资金购买中国农业银行

"

金钥匙·本利丰

"

2014

年第

1183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详情请参见刊登于

2014

年

5

月

27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

告》。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8

月

14

日到期。

5

、

2014

年

5

月

30

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科开医药有限公司出资

10,000

万元部分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购买中国工商银行理财产品：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

专户型二〇一四年第

91

期。详情请参见刊登于

2014

年

6

月

4

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子公司使用部分非公开发行募资金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11

月

25

日到期。

6

、

2014

年

6

月

12

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科开医药有限公司出资

10,000

万元部分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购买贵州银行贵银恒利

1

号第

7

期理财产品。 详情请参见刊登于

2014

年

6

月

14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子公司使用部分非

公开发行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该理财产品将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到期。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4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5

、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6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之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